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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冒其他⼈的名義在⽂件上簽名，會犯罪嗎？

⽂:李侑宸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2-11-21

案例

A因為公司周轉資⾦需要，⽽向X借款20萬，於借款當時並沒有簽⽴任何借據或契約；後來還款⽇期到
了，X多次催討A還款20萬，但A仍不償還，X為了未來訴訟⽅便，於是仿造A的筆跡，以A的名義撰寫借
據⼀張，內容（包含借款數額、借款⽇期及還款⽇期）都與事實相符。X後來拿這張借據向法院提起訴
訟，則X撰寫借據的⾏為會犯罪嗎？假如Ｘ所填寫的⾦額是50萬元，Ｘ撰寫借據的⾏為是否是犯罪⾏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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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假冒其他⼈的名義在⽂件上簽名，會犯罪嗎？
資料來源：李侑宸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⽂書的意義（⾒圖1）

我國刑法偽造⽂書的相關犯罪中[1]，偽造私⽂書罪[2]，是要處罰沒有得到他⼈同意，且私⾃以他⼈名義偽造
⽂書的犯罪⾏為，⽽這裡所說的「⽂書」須具備以下五個特質：

（⼀）⽂字性：製作⼈的意思需要以⽂字或符號標記來表⽰。



（⼆）有體性：⽂字與符號須附著在特定的實體物品上⾯。

（三）意思性：⽂字與符號需表達出製作⼈內⼼所想表達的、攸關法律上權利義務事項的意思。

（四）名義性：該附著於實體物品的⽂字或符號，需顯現出製作⼈是誰。

（五）持續性：該⽂字或符號需存在於⼀段時間，但不需要到永久存在。

⼆、⽂書有哪幾類？

具有上述⽂書的特性，還可以進⼀步因為製作者的⾝分跟⽬的，分成「公⽂書」或「私⽂書」。

（⼀）公⽂書

根據刑法第10條規定，是公務員基於⾃⼰職務上的業務需求所製作的⽂書[3]。例如警察所製作的筆錄。

（⼆）私⽂書

不屬於刑法第10條第3項規定的「公⽂書」，就是⼀般⼈⺠所製作的⽂書。例如買賣汽⾞的契約、借據或信⽤
卡簽帳單[4]等等。

三、冒簽別⼈的姓名作出⼀份⽂書，可能會觸法

冒簽別⼈的姓名，會不會成⽴我們常聽到的「偽造⽂書」呢？偽造有分為「有形偽造」與「無形偽造」，以下
簡單說明：

（⼀）有形偽造

是指沒有製作權限的⼈，卻⽤別⼈名義製作⽂書的⾏為，也就是製作出⽂書名義的⼈與實際的製作⼈不⼀致的
情況。例如：案例中X冒⽤A的名義簽⽴借據，就是有形偽造的⾏為。不管簽上去的名字是真的還是假的，只
要會損害別⼈對⽂書的信賴，就會是偽造⾏為[5]。

（⼆）無形偽造

是指有製作⽂書權限的⼈（只有公務員、從事業務的⼈才會受到處罰[6]），卻在⽂書上記載不真實的內容，法
律上⼜稱「登載不實」，跟假冒簽名的情況不同。例如：公務員D明明知道即將寫出來的內容不是真實的，仍
執意要登記在⾃⼰所負責登記的資料上。



（三）偽造署押

附帶⼀提，即使沒有涉及法律上的事項，單純簽別⼈的名字就有可能觸犯偽造署押罪[7]。例如：B在紙張或物
體上，未經過C的同意⽽擅⾃簽署C姓名。

四、偽造的⽂書需要有造成損害的可能性

並⾮所有冒名的⾏為都會受到處罰，必須還要有「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他⼈」要件才會成⽴：

（⼀）

所謂的「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他⼈」，是指被偽造的他⼈有「可以受法律所保護的利益」，⽽這個利益遭受損
害、或有受損害的可能，偽造的⽂書只需要有「對公眾或他⼈造成損害的可能性」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確認他⼈
是否確實因為偽造的⽂書⽽受到損害[8]。

（⼆）

需要注意的是，雖然偽造的⽂書所做成的名義是出於虛偽的，然⽽如果偽造的內容是真實的話，並沒有符合
「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他⼈」的要件，⽽不會成⽴偽造⽂書罪，不⽤受到處罰[9]。

五、案例分析

（⼀）X以A的名義撰寫內容為20萬元借據，不成⽴刑法第210條的偽造私⽂書罪

1. 借據的性質是屬於私⽂書

（1）借據是X、A雙⽅把各⾃的意思（⽂字性）寫在實體的紙張上（有體性）。借據的內容具有表彰雙⽅
內⼼所想表達的、成⽴⾦錢借貸的意思（意思性），且借據上的簽名也能夠得知製作⼈是誰（名義性），
⽽能夠持續存在⼀些時間（持續性），所以具有「⽂書」的性質。

（2）借據具有⽂書的性質，且也是⼀般⼈都可以製作的⽂書，所以是私⽂書。

2.Ｘ撰寫借據屬於有形偽造

因為X是無權製作的⼈，卻擅⾃以A的名義製作具有私⽂書性質的借據，所以是「有形偽造」。

3. Ｘ撰寫借據不會造成公眾或他⼈損害



因為A確實有⽋X20萬元，X所撰寫的借據內容符合真實情況，依據最⾼法院的⾒解[10]，X所撰寫的20萬元借
據，並不會造成公眾或他⼈的損害。

4. 所以X的⾏為不成⽴刑法第210條的偽造私⽂書罪。

（⼆）X以A的名義撰寫內容為50萬元借據，成⽴刑法第210條的偽造私⽂書罪

跟上⾯的情況不同，因為A⽋款⾦額只有20萬元的借款，當X撰寫的借據內容是⾦額為50萬元時，並不符合真
實情況，且會對A的法律上利益造成損害，所以符合「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他⼈」的要件。

所以X偽造50萬元借據的⾏為，會成⽴刑法第210條的偽造私⽂書罪。

註腳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⼆編分則第⼗五章偽造⽂書印⽂罪。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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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偽造⽂書，簽名，私⽂書，公⽂書，署押

⾮字第277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），故倘⾏為⼈係以簽名或蓋印之意，於⽂件上簽名或蓋印，且該簽名
或蓋印僅在於表⽰簽名或蓋印者個⼈⾝分，以作為⼈格同⼀性之證明，除此之外，再無任何其他⽤意者，
即係刑法上所稱之『署押』，若於作為⼈格同⼀性之證明之外，尚有其他法律上之⽤意（例如表⽰收受某
物之⽤意⽽成為收據之性質、表⽰對於某事項為同意之⽤意證明）者，始應該當刑法上之『私⽂書』。」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⾼雄分院105年度上訴字第983號刑事判決：「所謂『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他⼈』，係指他
⼈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，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⽽⾔，祇須所偽造之私⽂書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
他⼈為已⾜，⾄公眾或他⼈是否因該私⽂書之偽造⽽實受損害，則⾮所問。」

[8]

   最⾼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84號刑事判決：「刑法上之偽造⽂書罪，本有有形偽造（形式偽造）與無
形偽造（實質偽造）之分，前者指無製作權⼈冒⽤他⼈名義⽽作成⽂書，後者則指⽂書之內容虛偽，惟名
義⼈與製作⼈⼀致。然偽造⽂書罪既在保護⽂書之公共信⽤，則作成名義雖出於虛偽，如內容為真實，無
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他⼈，尚不成⽴偽造⽂書罪。」

[9]

   同註9。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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